关于申报2027年浙江省社科社会组织年度课题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有关单位：
2027年浙江省社科社会组织年度课题（此前称作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日前已启动，根据《浙社科联发〔2026〕14号》文件有关要求，现将我校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紧扣浙江省“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开展具有现实基础、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动图景，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二、课题类型
2027年省社科社会组织年度课题设置年度课题与社会组织学术研讨专项课题，主要面向省社科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会员（成员），适当兼顾会员社团的会员（相关社会组织名单见附件1）。课题立项后的管理责任单位默认为申报人组织人事关系所在的浙江省内单位。
1.社会组织年度课题：申报人可根据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求、学术发展需要、自身学术专长与研究兴趣确定申报内容，选题应与所属社会组织所涉学术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申报项目经省社科联组织评审后择优立项为资助课题。
2.社会组织学术研讨专项课题：各社会组织基于2026年举办的包含征文评比的年会、论坛、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按照规定比例推荐优秀成果（一般为论文或研究报告）参评本专项课题，经省社科联组织终评后立项为不资助课题。该专项课题的申报推荐通知下半年将适时另行发布。
三、工作安排
1.申报限定：在研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申报截止日前未结题）或此前承担省社科联组织的各类课题被撤项、终止以及有其他信誉不良记录等尚处于申报资格限制期内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省社科社会组织课题。不得以与已立项厅级及以上级别课题及其成果基本相同的内容再申报本课题；课题申报结果公布前，申报人和课题组成员不得以与本次申报基本相同的内容再申报其他同级别课题。申报人如同年度内申报省社科联组织的省社科规划课题、科普课题、社会组织学术研讨专项等其他课题，不重复立项（以成果申报获立项的课题除外）。
2.时间安排：年度课题的申报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5月20日止，逾期不再受理。申报人从浙江社科网首页中部“大成集智”系统进入“省社科社会组织课题/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系统按要求填写申报信息、课题论证活页（附件2，或从申报系统下载，按提示要求填写后转为PDF文件上传）。
各社会组织将于5月31日前完成年度课题的申报初审工作。社会组织负责人会根据本社会组织会员名单核实申报人身份，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省社科社会组织课题无需寄送纸质材料。课题申报期间，申报人应及时关注申报系统动态的“审核、修改、重新提交、再次审核”等信息提示并联系社会组织审核负责人作相应处理，如最终未完成提交、审核，视为放弃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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